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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根据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本公司”或“维业股份”）经营计划，公司、各级子公司拟向珠海华发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额度为不超过

人民币10亿元，上述授信额度可以循环使用。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前述贷款

及授信事项，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前述额度范围内决定并处理授信的具体事项。

上述授信事项以及相关授权事项的有效期为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财务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华发实体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同属受同

一主体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集团”）控制的关联企业；本公

司董事李光宁先生兼任华发集团董事、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职务。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2年 3月 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

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4 票，关联董事李光宁、张宏勇、郭

瑾、张巍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届时关联股东珠海华发实体产业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企业登记信息 

公司名称：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9月 9日 

法定代表人：许继莉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十字门中央商务区横琴国际金融中心大厦第 26

层 

注册资本：200,0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五）办理成员

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七）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八）吸收

成员单位的存款；（九）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十）从事同业拆

借；（十一）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十二）有价证券投资。（十三）经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架构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30% 

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 

珠海华发商贸控股有限公司                    20% 

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建设控股有限公司    10%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珠海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 



合    计 100% 

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务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财务状况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未经审计），财务公司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2,782,301,274.4 元，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9,843,713,270.28 元；资

产总额 58,002,721,598.51 元，净资产 6,008,559,406.67 元；2021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2,163,273,354.09 元，净利润 893,417,211.36 元。 

（四）关联关系 

财务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华发实体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同属受同

一主体华发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关联企业；本公司董事李光宁先生兼任华发集团

董事、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职务。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向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构成关联交易，贷款利率应不高于商业银行同

期同档次执行的贷款利率。 

四、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五、关联交易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基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不会影响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未损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利益，也未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权益。  

公司认为，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经营资质，建立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内

部控制制度，能有效地控制风险，财务公司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

办法》的规定经营，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该办法规定要求。根据本公司对风险

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未发现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本公司与财务

公司之间开展贷款及授信业务的风险可控。 

六、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2 年年初至 2022 年 3 月 18 日，除本项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华发集团及

其关联方（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

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40亿元人民币。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关于公司向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

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我们对上述的相关内容表示认可，并且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未发

现该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

公司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上述相关事项，并且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